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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事務助理 (2)5 
侯穎珊女士  

  
 

經辦人／部門 

 
I.   選舉正副主席  

 
  事務委員會中排名最先的李華明議員主持主席

的選舉。他根據《內務守則》附錄 IV所載的選舉程序，

邀請委員提名 2008-2009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人

選。  
 
選舉主席  
 
2.  黃容根議員提名李華明議員，並獲李國麟議員

及甘乃威議員附議。李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由於李華明議員獲提名擔任事務委員會主席，

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而未獲提名擔任事務委員會主席的

黃容根議員接手主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。  
 
4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黃議員宣布李華明議員當

選為事務委員會主席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5.  李華明議員接手主持會議，並請委員提名事務

委員會副主席人選。  
 
6.  王國興議員提名黃容根議員，並獲李國麟議員

附議。黃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7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黃容根議員當選

為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08-2009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 
8.  委員同意每月第二個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舉行

例會。  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9.  委員商定於 2008年 11月 11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

的下次例會上，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下述議項⎯⎯  
 
(a) 檢討公眾街市設施的供應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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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和合石墳場內的再發展計劃。  
 

10.  鄭家富議員建議而委員同意於 2008年 11月討論

食物安全政策。為了有足夠時間進行討論，委員進而同

意把會議時間延長至下午 5時 30分。  
 
11.  王國興議員建議於 2008年 11月／ 12月與政府當

局跟進流動小販 (例如雪糕仔 )發牌政策檢討，因為流動小

販的自願退還牌照計劃將於 2008年 12月 31日屆滿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將於短期內就流動小販發

牌政策作出書面回應。 ) 
 
12.  鑒於活家禽販商對政府當局大幅削減本港活雞

及雞苗供應數量深表關注，黃容根議員、張宇人議員及

方剛議員建議討論香港的活家禽供應。委員同意於 2008
年 10月 22日上午 8時 30分至 10時舉行特別會議，討論有關

事宜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1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時 57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8年 10月 28日  
 


